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粤高法[2008]11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毒品犯罪案件
毒品含量鉴定工作的通知

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已于2008年2月22日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转发各级法院（粤公通字[2008]47号文），但目前仍有部分法院对一审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没有进行毒品含量鉴定，影响了这些案件及时和准确审理。为进一步加强毒品犯罪案件毒品含量鉴定工作，提高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审判质量，特通知如下：

一、各中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审判人员学习，执行《通知》的有关规定，特别是《通知》第四条“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鉴定结论中应有含量鉴定的结论”的规定，确保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

二、对于正在省法院二审或复核的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凡没有进行毒品含量鉴定的，应当补充进行毒品含量鉴定，各中级法院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省法院尽快完成毒品含量补充鉴定工作。对确定因为毒品已销毁等原因，没办法作含量鉴定的，应由办案单位写出正式书面情况说明并由中院加具意见后报省法院。

三、对于各中级法院在2008年2月22日以后审结的判处死刑，有条件但没有进行毒品含量鉴定的毒品犯罪案件，省法院在二审或复核时将直接发回重审。

特此通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〇〇八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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